
招标采购管理处工作流程

30 万以下工程项目 30 万及以上工程项目

20 万以下货物、服务 20 万及以上货物、服务 20 万及以上货物、服务

招标采购管理处

接收采购项目资料

并审核签字

报监察处、分管招

标采购院领导及院

长审核签字

归口管理部门

提交采购项目资料

注：提交资料中，《审批表》应填写完整，申请科室、归口部门、归口部门主管院领导、预算及财务处

均应审核签字，同时提交纸质版①申请报告（签字）、②论证表、③技术参数要求（签字）、④会议纪

要（院外项目）给招标采购管理处，电子版技术参数要求发送至科室指定邮箱。

按照采购项目情况

及预算金额分类

院内招标 院外招标

1.准备《政采申报表》等报审资料

2.报省卫计委、省财政厅审批

3.委托代理机构招标

4.审核招标文件及招标公告

5.组织协调现场踏勘

6.组织科室答疑投标商的质疑

7.抽取评审专家

8.制作招标情况简介等用表

9.组织相关科室、监察人员参会

1.制作、发布院内采购公告

2.制作院内采购招标文件

3.审核投标(谈判)商报名资质

4.向报名投标商发送招标文件

5.制作招标情况简介等评审用表

6.通知相关科室、监察人员参会

7.制作、发布成交公告

8.打印、发送(谈判)成交通知书

9.审核归口管理部门所签合同

10.中标通知书的审核、签字

11.审核归口管理部门所签合同归档院内、外招标采购相关资料


